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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1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
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已经

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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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
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推动我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进一步加强对

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育，积极鼓励我院学生

投身课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院设立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奖学金。为做好创新创业奖学金的管理工作，现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奖学金的评定范围为具有我院正式学籍的

全日制大专生。

第三条 创新创业奖学金共分特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

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四个奖励等次。一般情况下，特等奖学金

标准为 3000 元，一等奖学金标准为 2000 元，二等奖学金标准为

1000 元，三等奖学金标准为 500 元。

第四条 创新创业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一般情况下，每年

的创新创业奖学金名额总数为 100 个。其中，特等奖学金名额不

多于 10 个、一等奖学金名额不多于 20 个、二等奖学金名额不多

于 30 个。

第五条 申报创新创业奖学金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各组成成员，

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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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4.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第六条 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可依据下列

具体条件申报创新创业奖学金：

（一）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

春”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获奖的学生或学生团队可申报特等奖学金。

（二）我院学生在学期间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并结题的：

1.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结题的，

可申报创新创业二等奖学金；

2.主持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结题的，可

申报创新创业三等奖学金。

（三）我院学生在学期间进行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

的：

1.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获得发明专利的，可申报创新创业一

等奖学金；

2.学生以参与者身份获得发明专利的或以第一作者身份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可申报创新创业二等奖学金；

3.学生以参与者身份获得实用新型专利的或以第一作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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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可申报创新创业三等奖学金；

（四）我院学生创业项目入驻我院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

1.创业项目连续两次考核获得优秀等次成绩的，可申报创新

创业二等奖学金；

2.创业项目连续两次考核获得合格及以上等次成绩的，可申

报创新创业三等奖学金。

（五）我院学生从事其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

并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或佐证材料的（如创作文字作品、艺术作品、

计算机软件并进行著作权登记的）；可申报创新创业三等奖学金。

第七条 创新创业奖学金应由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学生或学

生集体申报。其中，集体项目必须由集体申报，不得由个人代表

参评，申报时还应注明集体内各成员对于项目的贡献率作为奖学

金分配的比例。

第八条 学生工作部于每年十二月份受理创新创业奖学金申

请，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学生或学生集体应将申报材料（申报表

及相关佐证材料）提交至各学院，并由各学院初审后统一报送。

学生工作部不直接接受个人的奖励申请。

第九条 每学生（学生集体）每年符合多项奖励条件的，应

按可申报的最高奖项申报一项。

第十条 学生工作部负责依据每年参评项目情况，由学院学

术委员会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负责创新创业奖学金的评

审工作，决定各奖项具体分配名额及获奖名单，同时对于超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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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特殊评审情况予以集体决策。评审结果应面向全院进

行公示。

第十一条 创新创业奖学金由学生工作部根据每年情况列入

下一年财政预算并按学院奖学金发放相关规定落实发放。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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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2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管理办法》已经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管理办法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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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精神，为进一步深入

实施我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构建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加强大学生自主创新兴趣和能力培养，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包括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参与创新训练项目的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

的准备和项目的实施、数据处理与分析、报告撰写、成果（学术）

交流等工作。参与创业训练项目的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通过

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进行一定程

度的验证试验，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团队中的每个学生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承担一项或多项具体的任务。参与创业实践项目的学

生团队在学院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采取前期创新训练

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的结果，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

产品或者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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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项目遵循的原则

是：“结合学生专业特长、兼顾兴趣，体现创新、追求实效”。项

目实施过程中大学生在通过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方面的锻炼，收

获创新创业项目成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为保障创新项目的实施，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

主管学生处的副院长为副组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的整体管理工作，监督创新创业计划

项目经费的使用。工作领导小组下由学生处、各系部担任组员负

责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学院逐步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创

新性实验项目的开展提供硬件保障。

第三章 创新训练项目执行流程

第六条 申请项目团队的申报条件严格按照校创新创业中心

的要求执行。学院鼓励学生跨系部、跨学科（专业）、跨年级联

合申报项目。

第七条 每年 11 月上旬，各年级创新实践部动员所有感兴趣

的同学做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选报，选报课题基础为开放实验训练

项目、实训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创新训练项目；发

明、创作、设计等项目；专业性研究及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创

业实践项目；教师科研项目中的子课题；为参加国家有关竞赛的

前期研究项目；社会调研项目；其他有价值的科学研究与实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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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第八条 12 月中旬，学院组织评审申报的所有项目，根据项

目的质量和校创新创业的指标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国家级和省级

的创新创业比赛。给鼓励和推进学院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发展，学

院对于未能进入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的队伍同样会有导师指导

和经费支持。

第九条 第二年 3 月上旬提交项目中期报告，学院组织专家

进行中期审评。

第十条 第二年 5 月上旬，对管理小组所有申报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的队伍将进行一次中期审核，根据每只队伍的科研和实践

进程和阶段性成果学院会审评出优秀团队，其中对于特别优秀的

团队将设奖励。（若无优秀团队奖励可以空缺）国家级项目若是

5 月无法提交项目成果，将会减少一半的奖金。

第十一条 第二年 6 月上旬针对学院的挑战杯等大型赛事，

学院将推荐优秀的项目参加。

第十二条 对无故延迟或执行不力又无改进措施的项目，学

院将视情节轻重停拨或收回经费。

第四章 创业项目执行流程

第十三条 创业技能辅导培训。学院将定期举行创业技能培

训会等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创业技能。

第十四条 创业素质大赛。学院将定期举办创业素质大赛，

提高学生创业能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名，并



13

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第十五条 创业成果资助和奖励。学院将对成熟的创业项目

进行择优资助和物质奖励，形式为以奖代补。学院将组织专家对

学生创业项目进行评审，视申报项目运营进展、成效及社会影响

情况给予一定额度的资助和奖励。

第十六条 针对学院的挑战杯等大型赛事，学院将推荐优秀

的创业项目参加。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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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4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导师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管理办法

（暂行）》已经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管理办

法（暂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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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
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以及省教育厅《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精

神，充分借鉴利用社会创新创业智力资源，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结合我院实施创新创业导师计划的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导师由各行各业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具有

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高院教师组成。旨在集聚优质共享的

创新创业导师资源，切实发挥导师的教育引导和指导帮扶作用，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性、实效性，培养创新精神、

强化创业意识、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全院学生及在孵企业、创

业者提供导向性、专业性、实践性指导。

第三条 创新创业导师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院规章许可

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业务上接受学生处和聘请学院的领导。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聘请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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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新创业导师。

第二章 创新创业导师的类型与来源

第五条 根据各系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的要求，导师分为

如下类型

（一）创新型导师。主要是高院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教学与

专业实践、科学研究人员或具有本专业（或行业）讲师（工程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相关人员。

（二）创业型导师。主要是院外知名企业家、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成功人士、风险投资人，或具有创新创业实战指导方面经验

的人士。

（三）培训型导师。主要是有关部门、高院和单位中熟悉创

新创业政策的专家学者、咨询机构专业人士，或已获得创新创业

培训资格的培训师。

第六条 创新创业导师的来源

（一）成功的创业企业家。

（二）行业、高等学院、科研院所的技术、管理专家。

（三）投资、金融、法律、咨询等专家。

（四）其他科技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

第三章 创新创业导师的聘任

第七条 聘任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二）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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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情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奉献精神，熟悉企业管理和市场运作，热心创新创业教育

和指导帮扶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四）知名科学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等各

行各业优秀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高

院教师。

（五）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

第八条 聘任程序及聘期

（一）拟聘导师由各系部提名、或本人自荐、或其他机构推

荐，学生处考察后，报学院批准后聘任，组成创新创业导师团。

在与入孵企业对接工作中，企业有权选择辅导导师，辅导导师有

权选择目标企业。双方同意后，签订协议，开展工作。

（二）每位创新创业导师聘期 2 年，聘期结束后，根据其履

行职责情况，决定是否续聘。

第四章 创新创业导师的职责与权利

第九条 创新创业导师的职责

（一）面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在院生开展与创新创业

主题相关的课程、讲座、沙龙或论坛，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类项目。

（二）对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孵化器）寻求咨询的企业，给予专业的指导帮助。协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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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解决创新创业基本条件（如场所、实验条件等）。

（三）企业导师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在编的创业指导

课程教师及项目指导老师提供企业见习锻炼的机会。

（四）按具体约定，主动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处

沟通被辅导企业的进展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对有成功预期的项目和企业，愿意风险投入，并向创

业投资机构推荐。

（六）保守企业商业秘密。

第十条 创新创业导师的权利

（一）授予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导师聘书。

（二）受邀到学院讲授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或开设相关讲

座时按照有关规定获取相应报酬。

（三）享有参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孵化器的项目路演

以及导师团组织开展的各类交流活动与研讨项目的权利。

（四）根据导师需要和学院实际情况，对导师及导师企业进

行形象展示与宣传，优先安排参加招聘活动，帮助企业选聘优秀

人才。

（五）对为在院生提供创业见习（实习）的企业，可优先签

署“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协议。

（六）利用学院产学研优势，进一步建立院企合作关系。

第五章 创新创业导师的工作方式

第十一条 项目指导。参与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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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和各类学科竞赛。

第十二条 专题讲座。开展创新创业讲座及咨询活动，帮助

创新创业大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和相关政策。

第十三条 课程引进。开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

第十四条 创新创业导师为入孵企业提供咨询辅导的方式

（一）创业咨询。企业的一般性问题，可采取与导师一对一

的交流方式，达到请教、咨询的目的。

（二）专题诊断。企业较为复杂的问题，由院团委采取组织

专家组专题研讨、诊断活动，为企业出谋划策。

（三）一对一辅导。企业若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导师在一段

时间内就专项问题进行请教与辅导，需与相应的导师进行双向选

择，双方达成一致后，可采取由企业与创新创业导师签订一对一

辅导协议，对企业进行深度辅导。

（四）以上三类咨询由专人负责对活动情况及结果进行记录

反馈并按规定存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受聘导师应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

践，服从学院（系部）的工作安排，努力为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与

指导。

第十六条 对在创新创业服务指导活动中积极主动、成效显

著的导师，按指导的项目类型、项目数量、质量及项目获奖情况

分别给予宣传表扬、院企合作、技术及资金入股等奖励。院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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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可获得专项奖励。

第十七条 创新创业导师在聘任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予以解聘

（一）违反（不再满足）本管理办法第七条聘任条件的。

（二）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不接受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安排的创新创业指导工作的。

（三）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导师名义在社会

上从事创新创业导师职责范围之外的活动，严重损害广东江门中

医药职业学院形象的。

（四）泄漏企业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的。

（五）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创新创业导师职责的。

第十八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施行院、系两级管理，本办

法适用于院级创新创业导师管理，系级创新创业导师管理参照执

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学生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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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文）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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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5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

办法》已经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

理办法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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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孵化基地”)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孵化基地包括物资平台和非物资平台，物资平台主

要是指孵化间、共享孵化间、孵化基地物业等，非物资平台主要

是指基地管理技术及其他非物资无形资产。本办法适用于孵化基

地内所有的组织和个人。

第二章 功能定位与管理体制

第三条 孵化基地由学院设立，系专门为我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提供孵化服务的组织，以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为核心目标，

以公益性、示范性、专业性为主要特征，致力于开展政策理论研

究、创业指导培训和创业孵化综合服务。

第四条 孵化基地在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办公室指导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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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具体为孵化基

地运营管理及日常管理提供服务。

第三章 基地职责与入驻条件

第五条 孵化基地主要职责：

1、免费为每个入驻项目提供 10～20 平米左右的办公场地，

网线、电话线端口入户，提供办公桌椅、货架等设备租借服务；

2、为入驻项目提供全程化的创业指导、培训以及政策、管

理、法律、会计等咨询服务，对孵化项目在孵化期间的经营生产

行为进行监管；

3、组织相关专业教师对项目进行不定期免费技术指导、培

训等服务；

4、联系、考察、介绍创业就业和服务项目，并协助乙方拓

展其他服务项目；

5、开展创业带头人培训和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

6、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7、承担上级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主动开创有利于项

目孵化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进入孵化基地的孵化项目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必须是我省在籍在读的学生，项

目负责人须品行端正，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能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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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创新性或

商业模式创新性较强，投资小、见效快，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有较好开发前景；

3、创业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

4、创业项目须有详细、操作性较强的计划书；

5、如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行业（如医药、医疗器械、邮电、

通信、电力、农作物新品种及生物制品、公安及安全等）的项目，

申报时须有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批准证明和有关测试报告；

6、遵守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

7、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章 遴选程序与运行模式

第七条 申报入驻基地及评审的程序为：

1、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提出个人申请，书写创新创业项目计

划书并交至所属系办公室；

2、各系负责组织相关专业的教师对创新创业项目计划书进

行初选，并将初选结果报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中心；

3、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中心负责收集项目计划书后，上报

大学生创新创业办公室；

4、大学生创新创业办公室负责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评定，确

定入围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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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围项目负责人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中心签

定入驻协议，并对实体门面进行装修后运营；

第八条 申报创业项目时须以纸质和电子文本两种方式提

交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申请表》、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项目计划书编制说明及提纲》的要求编制《广东江门中医

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计划书》；

第九条 项目在基地孵化时间一般为 1 年，孵化基地为孵化

半年的入驻项目提供中期考评服务，满 1 年的提供终评服务。孵

化期间，孵化项目及其法人单位每季度第一个月的上旬之内须以

书面形式向基地报告财务经营状况。连续两个季度不报告的，基

地可以通知该项目撤出基地。

第五章 日常管理与行为规范

第十条 孵化基地承担日常管理工作

1、负责供水、供电、供暖、消防设备及其它设施的全方位

管理；

2、负责入驻项目办公室的使用、分配、调换、清退等事宜；

3、负责基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工作人员凭证出入，对外来

办事人员进行询问登记等；

4、负责维修和更换基地内各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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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入驻项目行为规范

1、严禁擅自改变办公场地建筑结构和用途，更不得私自转

租或转借他人，不得私自进行有碍基地整体观瞻的改造及添加不

必要设施；

2、办公楼内严禁做饭、住宿，不允许出现违法乱纪活动；

3、基地提供的办公桌椅、文件柜等办公用品要正确使用，

合理保养，对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4、严禁擅自增加和改动原有用电设备和线路，由此引发线

路故障、触电事故、火灾，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

5、严禁使用电磁炉、电暖气、加热棒等非办公用电设备。

若违规使用，将停止供电。对因违规使用电器设备造成线路故障

的，承担维修费用；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赔偿；

6、严禁将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品（如：农药、烟

花、爆竹、酒精、汽油等）带进或存放在办公楼内，如有违反没

收危险品；

7、自觉接受保安人员的管理，做好办公区域内保洁工作，

办公楼公共部位严禁吸烟；

8、基地正常工作时间为 8:30-19:30，应按规定时间作息，

如需加班，由项目负责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安人员备案；

9、合理使用网络资源，严禁私架路由器，不准长时间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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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带宽。对违反者，将限制其网络使用，若产生损失由违反者

自行承担；

10、严禁利用网络发布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违反宪法规定

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

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

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

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

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的。对违反者，将停止其网络的使用，对情节严重者，将报相关

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涉及有关孵化项目负责人和江门中医药

职业学院大学生就业创业孵化项目负责人之间权利义务，当出现

相关主体签订的《孵化协议书》内容中权利义务与本办法规定的

权利义务相冲突时，以《孵化协议书》内容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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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文）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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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6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经费使用

管理细则》已经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经费使

用管理细则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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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经费使用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创新创业项目经费的管理，促进创新创业工

作建设，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根据我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的创新创业项目经费包括学院安排的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专项建设经费和国家级项目的教育部财政资助

经费。

第三条 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原则：

1.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科学安排，优化配置。

要严格按照项目的目标和任务，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预算，在

下拨经费范围内可自主使用，但杜绝随意性；

2.专款专用原则，项目经费纳入校财务统一管理，独立核算，

确保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截留、挪用和挤占。教师不得使用学生

研究经费，学校不提管理费。

第四条 经费使用范围：

1. 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

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2. 燃料动力费、技术引进费及产品加工、化验、制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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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改造等费用；

3. 图书资料、计算机软件（需经认可）购置费用；

4. 专用仪器、设备、场地、实验基地租赁费用；

5. 邮寄费、资料查询费、网络通讯费及材料打印等费用；

6. 重要期刊论文的审稿、版面费、申请专利费及知识产权

事务费；

7. 相关调研产生的会议费及差旅费等。

第五条 所有经费使用严格执行学院各项财务管理规定，做

到票据真实，手续齐全。购买实物除须出具原始凭据外，必须填

写合格的实物验收单；购买非实物的其原始凭证（正规发票或事

业单位统一财务收据）须经学生处审批。使用经费所购软件或设

备达到学校固定资产要求的需办理固定资产相关手续并在项目

结题后交学院统一管理。

第六条 各项目在学院下达的经费额度中控制使用；各项目

对所有经费的使用情况必须进行登记备案。

第七条 严格规范经费审批权限及签报流程。项目经费支出

需经项目负责人经办、指导教师和系部负责人审核、学生处负责

人签字，再到财务处报销。

第八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经费一次核定，分三次拨付。

立项后拨付经费总额的 40%，中期检查合格后拨付经费总额的

40%；项目结题验收后拨付其余的 20%。

第九条 对于经费使用科学、合理，研究成果突出，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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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空间的项目，在经费不足时，学院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追

加。

第十条 对经费使用不当、项目研究成效不明显，或严重浪

费、弄虚作假，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项目，学院有权随时终止经

费资助，根据情况追回已拨付经费，并取消项目负责人今后二年

内申请大创项目的资格。

第十一条 学院全面负责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保

证经费使用科学、合理、高效。

第十二条 项目结束后进行费用决算，并接受财务部门监督

检查。

第十三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院学生处负责解释。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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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生〔2020〕7 号

关于成立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相关政策文

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健全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提高责任

意识，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现决定成立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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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一、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蒋业洲 党委书记

程文海 党委副书记 院长

副组长：欧阳能 副院长

张飞红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谭晓玉 副院长

吴 波 党委委员

许坚锋 中医药学校副校长

成 员：

左成铭 学生工作部部长

谭业胜 党政办公室主任

陈昭玲 组织人事部部长

区绮云 教务部部长

敬美莲 科研规划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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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敏 财务部负责人

侯祖荣 保卫部部长

伍仲舜 后勤管理部部长

李华汉 继续教育部部长

黄凯旋 中医学院院长

彭荣珍 南药学院院长

刘秀平 医学技术学院院长

赵 军 护理临床学院负责人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负责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统筹领导，

把握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提供有关保障，领导、检查、督

促、指导学院根据国家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召开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讨论有关重大

问题，安排有关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各成员部门各司其职，密切

配合，协同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组长由学生工作部部长兼任，副组

长由分管副部长袁旭美担任。成员由学工部（含团委）、二级学

院负责创新创业工作的人员及各班辅导员（班主任）组成。

办公室的工作职责：负责落实推动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负责宣传、解读和执行政府部门的相关创新创业政策；关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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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动向，培育学生创业意识、拓宽学生创业渠道；做好学生创

业个性化指导工作；开展创业培训，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做好有

关数据统计、分析和上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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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文）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0 年 2 月 25 日印发

校对：学生工作部 左成铭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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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医职〔2022〕45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竞赛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2 年 12 月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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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教师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为提高教师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的积极性，以赛促教，

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教学能力，提高竞赛成效，结合学校实际，

在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修订本办法。

一、竞赛分级

本办法中所指的教师竞赛是指我校专职教师代表学校参加

的与岗位工作相关的各类教师竞赛，主要包括：市级以上（含市

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教师竞赛；省级以上（含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举办的教师竞赛（表1）。

表 1 教师竞赛分类汇总表

竞赛类别 内容

校级竞赛

1.由教务部主办的面向校内全体教师的专业技能竞

赛；

2.由教务部主办的为遴选参加市级以上（含市级）政

府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教学指导

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各类职业技能竞赛。

市级竞赛

1.由市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教师技能竞赛。

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省级教学指导委

员会等举办的各类技能竞赛。

省级

竞赛

A 级
由省教育厅举办的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青年教师教学

大赛等。

B 级
1.由省教育厅举办的除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青年教师

教学大赛等以外的各类教师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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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省教育厅以外的省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技

能竞赛。

3.国家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国家级教学指

导委员会等举办的各类技能竞赛。

国家

级

竞赛

A 级
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的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青年教师教

学大赛等。

B 级

1.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的除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等以外的各类教师技能竞赛；

2.除国家教育部以外的国家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各

类技能竞赛。

二、审批流程

（一）校级竞赛

由二级学院根据教务部发布的竞赛方案要求，推荐参赛教师，

经教务部审批后实施。

（二）上级竞赛

国家 A 级、国家 B 级、省 A 级、省 B 级、市级等五类教师技

能竞赛统称为上级竞赛。由教务部主办，根据竞赛通知要求，各

二级学院组织推荐参赛教师，经分管教学副校长批准后实施。

三、竞赛项目经费

1.校级竞赛不设项目经费，上级竞赛项目经费由教务统筹，

主要用于选手在备赛过程中所需的资料、耗材、误餐费等。专项

经费按竞赛项目配置，经由选手提交书面申请、教务部审核、分

管校领导审批，按照财务制度支出。

2.参加上级竞赛项目所产生的报名费、参赛会务费、差旅食



42

宿费，以及校外专家指导费、接待费用等，按竞赛通知要求和学

校财务制度实报实销。

四、表彰奖励

（一）校级竞赛

奖项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奖团队颁发相应等

级的荣誉证书。获奖比例为一等奖不超参赛人员的 10%，二等奖

不超参赛人员的 20%，三等奖不超参赛人员的 30%；参赛人员未

超过 10 名，不设三等奖。校级竞赛不设奖金。

(二)上级竞赛

参赛教师必须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的名义参赛。

未经申请审批通过、未提交获奖证书的竞赛项目，不予奖励。

1.奖励前三等级，（按赛项规定的最高、第二、第三等级），

主办单位颁发的组织奖、团体奖、优秀奖等其他奖项不纳入奖励

范围。竞赛以名次记录成绩且不设奖项等级的，第一名计第一等

级，第二、三名计第二等级，第四、五、六名计第三等级，只计

前六名。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级别比赛，其奖金以取得的最高级别

奖项给予奖励。

2.市级竞赛项目仅奖励第一、第二等级；行业协会举办的竞

赛原则上不设奖励。

3.奖励标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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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师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竞赛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 家

级

A 级
个人奖项 50000 30000 20000

团队奖项 100000 60000 40000

B 级
个人奖项 30000 18000 10000

团队奖项 60000 40000 20000

省级

A 级
个人奖项 15000 8000 5000

团队奖项 30000 20000 15000

B 级
个人奖项 5000 2000 1000

团队奖项 6000 3000 2000

市级
个人奖项 600 200 /

团队奖项 1000 600 /

4.发放比例（表 3）

表 3 教师竞赛分类发放比例汇总表

竞赛类别 发放比例

A 级 100%

B 级

现场比赛
专业类竞赛 100%

非专业类竞赛 50%

作品评奖类
专业类竞赛 50%

非专业类竞赛 25%

市级 现场比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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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奖类 50%

体育类 50%

5.本奖励金额为教师个人及团体获奖的学校奖励最高金额。

若竞赛组委会设奖金奖励，超过学校奖励标准，学校不再计发奖

励；低于学校奖励标准，则按学校奖励相应级别补齐奖励金额。

五、其他

1.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原《广东江门中医药

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2.本办法如与上级文件规定有抵触，按上级文件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校对：教务部 区绮云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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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2022〕46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竞赛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2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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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学生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协作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倡导

学习、合作、竞争、向上的校园氛围，规范我校学生职业技能竞

赛的管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

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修订本办法。

一、竞赛类别

本办法中所指的学生竞赛是指学校组织我校学生参加的各

类技能竞赛，主要是市级以上（含市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职

业技能竞赛；省级以上（含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举办的学生竞赛（表 1）。

表 1 学生技能竞赛分类汇总表

竞赛类别 内容

校级竞赛

1.由二级学院主办，经教务部审批，为遴选参加市级以

上（含市级）政府行政部门主办的各类职业技能竞赛选

手而举行的校内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2.由教务部主办的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3.由学工部主办的为遴选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学生

职业规划、创新创业类大赛而举行的校内学生创新创业

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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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竞赛

1.由市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省级教学指导委员

会等举办的各类学生技能竞赛。

3.经学工部审核确定为市级的各类创新创业类大赛。

省级

竞赛

A 级
由省教育厅举办的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省级职业规划大

赛、创新创业类大赛。

B 级

1.由省教育厅举办的除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外的各类学生

技能竞赛。

2.除省教育厅以外的省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学生

技能竞赛。

3.国家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辖专业学会、国家级教学指导

委员会等举办的各类学生技能竞赛。

4.经学工部审核确定为省 B 级的创新创业类大赛。

国家

级

竞赛

A 级
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的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国家级创新创

业类大赛。

B 级

1.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的除学生职业技能竞赛以外的各类

学生技能竞赛。

2.除国家教育部以外的国家级政府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

学生技能竞赛。

3.经学工部审核确定为国家 B 级的创新创业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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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批流程

（一）校级竞赛

1.二级学院主办的校级竞赛，须提交竞赛申请和竞赛方案，

经教务部审核、分管教学副校长批准后实施。

2.教务部及学工部主办的校级竞赛，须提交竞赛方案，经分

管校领导批准后实施。

（二）上级竞赛

上级竞赛由主办二级学院根据市级以上（含市级）政府行政

部门的竞赛通知，提交参赛方案并附相应的竞赛通知，经教务部

/学工部审核（按主办职能部门），分管副校长批准后实施。

三、竞赛项目经费

1.对于经教务部或学工部审批后的竞赛项目，设立学生竞赛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选手在备赛过程中所需的资料、耗材、误餐

费等，所有经费支出由教务部或学工部统筹管理。专项经费按竞

赛项目为单位设置，并严格控制在审批的预算范围内。

2.参加上级竞赛项目所产生的报名费、参赛会务费、差旅食

宿费，以及校外专家指导费、接待费用等，按竞赛通知要求和学

校财务制度实报实销。

四、表彰奖励

每位学生在同一比赛项目中仅能参与一个参赛团队；每个参

赛团队设一名指导教师（创新创业大赛可设不止一名指导教师；

其他赛项如参赛通知有具体要求则按参赛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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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级竞赛

奖项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奖团队颁发相应等

级的荣誉证书。获奖比例为一等奖不超过参赛人员（或参赛项目）

的 10%，二等奖不超过参赛人员（或参赛项目）的 20%，三等奖

不超过参赛人员（或参赛项目）的 30%，若参赛人员未超过 10

名，不设三等奖。校级竞赛不设奖金。

(二)上级竞赛

参赛团队必须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的名义参赛。

未经申请审批通过、未提交获奖证书的竞赛项目，不予奖励。奖

励以竞赛项目为单位，对获奖的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分别进行奖

励。

1.奖励前三等级，（按赛项规定的最高、第二、第三等级），

主办单位颁发的组织奖、团体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其他奖项不

纳入奖励范围。竞赛以名次记录成绩且不设奖项等级的，第一名

计第一等级，第二、三名计第二等级，第四、五、六名计第三等

级，只计前六名。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级别比赛，其奖金以取得的

最高级别奖项给予奖励。

2.市级竞赛项目只奖励前第一、第二等级；行业协会举办的

竞赛原则上不设奖励。

3.奖励标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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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竞赛

类别

获奖

等级

个人奖项 2 人团队奖项 3 人以上团队奖项

指导教师

（团队）

参赛学生

（元/人）

指导教师

（团队）

参赛学生

（元/队）

指导教师

（团队）

参赛学生

（元/队）

国家

级

A 级

一等奖 30000 15000 40000 20000 60000 30000

二等奖 20000 10000 30000 15000 40000 20000

三等奖 12000 6000 20000 10000 30000 15000

B 级

一等奖 10000 5000 16000 8000 20000 10000

二等奖 7000 3500 10000 50000 12000 6000

三等奖 5000 2500 8000 4000 10000 5000

省级

A 级

一等奖 10000 5000 15000 7500 20000 10000

二等奖 8000 4000 10000 5000 15000 8000

三等奖 6000 3000 7500 4000 10000 6000

B 级

一等奖 4000 2000 6000 3000 8000 4000

二等奖 2000 1000 4000 2000 6000 3000

三等奖 1000 600 3000 1500 4000 2000

市级
一等奖 800 500 1500 800 2000 1000

二等奖 600 300 1000 600 12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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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放比例（表 3）。

表 3 学生竞赛分类发放比例汇总表

竞赛类别 发放比例

A 级 100%

B 级

现场比赛
专业类竞赛 100%

非专业类竞赛 50%

作品评奖类
专业类竞赛 50%

非专业类竞赛 25%

市级
现场比赛 100%

作品评奖类 50%

体育类 50%

5.作为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比赛，未获得国家级奖项，

按所获省赛奖励级别，计算 110%的奖励金额。

6.本奖励金额为学生个人及团体获奖的学校奖励最高金

额。若竞赛组委会设奖金奖励，超过学校奖励标准，学校不

再计发奖励；低于学校奖励标准，则按学校奖励相应级别补

齐奖励金额。

7.创新创业类大赛按学工部审核结果发放奖励；如属 B

级竞赛类别，则按非专业类竞赛发放奖励。

五、其他

1.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原《广东江门中医

药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2.本办法如与上级文件规定有抵触，按上级文件结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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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实际情况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12月14日印发

校对：教务部 区绮云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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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创业项目立项获奖情况材料



54

2023年攀登计划立项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主办单位

获奖项目
（或立项项目）

资助金额
（万元）

第一指导老师 第二指导老师 第三指导老师 项目负责人 团队名单 备注 立项等级 立项时间

1

2023年广东省科技创
新战略专项资金（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

立项项目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
新会陈皮破壁饮片制备工

艺及质量标准研究
2 赵斌 黎国斌 温宝莹 李梓洁

李梓洁（中药学21②班）、陈俊浩（中药学21②班）、林 庭
婷（药学21⑥班）、陈美玲（中药学21②班）、吴星语 （
药学21⑤班）、陈佳佳（药学21⑦班）、赖艺丹（药学

21⑤班）、朱锦鸿（药品经营与管理21①班）

附件：第129页 一般项目 2022年12月

2

2023年广东省科技创
新战略专项资金（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

立项项目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对AED
知识的知晓和使用情况调

查研究
1 袁旭美 郭丽芳 / 林佳敏

林佳敏（助产21①班）、郑楚玲（中药学21⑦（3加证书） 班
）、林桂音（中医学21①（卫生专项）班）、苏世豪
（临床医学21班）、彭航（临床医学21班）、袁晓怡（康 复

治疗201班）、黎秋丽（针灸推拿203班）

附件：第129页 一般项目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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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工作获奖材料汇总表

序

号
赛事

级

别
主办单位

获奖项目

（或立项

项目）

第一指

导老师

第二指导

老师

第三指

导老师

第四指

导老师

项目

负责

人

团队名单 备注

获奖/

立项

等级

获奖/

立项时

间

1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江门地区

0-3 岁婴

幼儿托育

现状与需

求调研报

告

冉超 张怀磊 周玥 / 梁敏

梁敏（心血管护理 21班）、李

建雄（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21

班）、戴嘉旺（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与管理 221 班）、林永杰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221

班）、陆艳玲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 221 班）、余梦圆（现

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22 班）、张

栋荣（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22

班）

附件

2：第

223

页

特等

奖

2023 年 5

月

2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冉超 / / / / / / /

优秀

指导

老师

202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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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高通量测

序揭示菌

株

Gan-35

降解氨氮

的机制

洪跃辉 郝云芳 吴丹 /
张洪

瑕

张洪瑕（助产 21④（3加证书）

班）、梁建林（护理 21⑨（3

加证书）班）、严树丽（医学

检验技术 21③（3加证书）班）、

黄粤艳（预防医学 22②（3加

证书）班）、蔡思琳（临床医

学 224 班）、吴晓榆（临床医

学 21 班）

附件

2：第

223

页

二等

奖

2023 年 5

月

4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绿囊新

微”—一

种新型促

生长饲料

添加剂

洪跃辉 于海英 邱轶芳 /
杜海

宁

杜海宁（预防医学 22②（3加

证书）班）、吕锦慧（助产 21

④（3加证书）班）、劳力茗

（护理 21⑧（3加证书）班）、

张晓莉（预防医学 22②（3加

证书）班）、梁列平（医学检

验技术 211 班）、唐淑桦（医

学检验技术 211 班）、汪雅芝

（临床医学 21 班）

附件

2：第

223

页

二等

奖

2023 年 5

月

5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粤港澳大

湾区居民

对 AED

知识的知

晓和使用

情况调查

报告

袁旭美 郭丽芳 / /
林佳

敏

林佳敏(助产 211 班)、郑楚玲

(中药学 217 班)、彭航(临床医

学 211 班)、林桂音（中医学

211 班）、林泽青（针灸推拿

22班）、刘力阳（生殖健康管

理 221 班）、庄仪(临床医学

224 班)

附件

2：第

223

页

二等

奖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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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广东瑶族

医药文化

传承与保

护的调查

敬美莲 袁旭美 向菁 /
梁钧

玮

梁钧玮（医学检验技术 212

班）、房梅花（中医学 214 班）、

阳子悦（医学检验技术 212

班）、陈梦叶（护理 215 班）、

江佳垌（预防医学 21班）、李

文侃（中药 218 班）、郑慧娜

（药学 212 班）、徐正坤（针

灸推拿 221 班）、卓慧淇（中

药学 221 班）、张思琳（临床

医学 224 班）

附件

2：第

223

页

三等

奖

2023 年 5

月

7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乡镇医疗

卫生服务

体系现状

调研报告

——以粤

东西北乡

镇为例

胡健华 马若璇 李菲 /
黄诗

韵

黄诗韵（药学 21⑦（3加证书）

班）,张子婷（中医学 22④班）,

曹雪华（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21

班）,白思蓉,（中药学 225（3

加证书）班）,罗媛（护理 216

班），郑烨彤（预防医学 22①

班）,王楠璞（临床医学 22②

（卫生专项）班），李海娟（药

学 21⑧（3加证书）班），杨

艳（中医 213 班），肖婉钥（护

理 229 班）

附件

2：第

224

页

三等

奖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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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广东

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广东省

学生联合会

破壁新会

陈皮固体

饮料

黎国斌 温宝莹 赵斌 /
李梓

洁

李梓洁（中药学 21②班）、梁

嘉文（中药学 21⑧班）、陈俊

浩（中药学 21②班）、张如梦

（食品质量与安全 22①班）、

江碧桃（中药学 22③班、古未

梅（护理 22⑧（3加证书）班）

附件

2：第

223

页

三等

奖

2023 年 5

月

9

第七届“创

客广东”江

门市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

大赛

市

级

江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酵”时

尚——新

会柑康普

茶引领者

廖雪义 / / /
李静

怡

李静怡（食品检验检测技术221

班）、李佳妮（食品检验检测

技术 21 班）、彭国瀛（食品检

验检测技术 221 班）、郭钜文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221 班）

/
优胜

奖

2023 年 6

月

10

第七届“创

客广东”江

门市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

大赛

市

级

江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便捷式智

能胎心监

护贴片

李菲 林秋兰 魏雅君 杨冬平
蔡诗

薇

何敏仪（护理 2210 班）、蔡诗

薇（临床医学 222 班）、纪铨

（临床医学 222 班）、刘鹏辉

（临床医学 222 班）、张荧莹

（临床医学 223 班）、江中岳

（临床医学 223 班）

/
优胜

奖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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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七届“创

客广东”江

门市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

大赛

市

级

江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享“勒”

生活——

道地中草

药变身乡

村振兴助

跑者

周大连 彭秀丽 汪群英 /
罗溦

钘

罗溦钘（眼视光技术 21 班）、

郑丹蘋（医学美容技术 21①

班）、刘燕飞（医学影像技术

22①班）、岑颖仪（中医学 22

⑤(3加证书)班）、吴永茵（药

学 22①班）、钟舒清（呼吸治

疗技术 22①班）、梁东苹（中

医学 22⑤(3加证书)班）、黄

杰强（医学影像技术 22③班（3

加证书）班）、吴梓鹏（中药

学 22③班）、陈炜（医学影像

技术 22①班）

/
优胜

奖

2023 年 6

月

12

第九届中国

国际“互联

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

分赛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茎叶思—

—做植物

茎叶变废

为宝的领

航者

袁旭美 周大连 郭丽芳 /
廖梓

婷

廖梓婷（临床医学 22④（3加

证书）班）,王楠璞（临床医学

22②（卫生专项）班）,黄靖霖

（中医学22②（卫生专项）班）,

吴梓鹏（中药学 22③班）,黄

杰强（医学影像技术 22③班（3

加证书）班）

附件

1：第

38 页

银奖
202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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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九届中国

国际“互联

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

大赛广东省

分赛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宏香

品”鹌鹑

——鹌鹑

生态养殖

先行者

吴琼 李拥军 林忠泽 /
李宏

钟

李宏钟（中药学 205 班）、杨

海珍（中药学 224 班）、丘婷

婷（中药学 221 班）、邱铭佳

（预防医学 222 班（3加证书）

班）、许铭鸿(中药学 221 班)、

李思儒（中药学 214 班）、陈

栋杭（会计学 203 班）、李斌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 级）、陈

文浩（食品质量与安全 20级）、

莫婷筠（食品质量与安全 20

级）、余廉柱（食品智能加工

技术 21 班）

附件

1：第

59 页

铜奖
2023 年 8

月

14

第十八届

“振兴杯”

全国青年职

业技能大赛

学生组创新

创效竞赛

国

家

级

共青团中央

某某地区

0-3 岁婴

幼儿托育

现状与需

求调研报

告

冉超 张怀磊 / /
林永

杰

林永杰(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

管理 22①班)，陆艳玲(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22②(3 加

证书)班)，戴嘉旺(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与管理 22①班)，梁敏

(心血管护理 21 班)，张栋荣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22①

班)，余梦圆(现代家政服务与

管理 22①班)

/
优胜

奖

202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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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3年广东

“众创杯”

创业创新大

赛之“百县

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

程”创业专

题赛

省

级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茎叶思—

—做植物

茎叶变废

为宝的领

航者

袁旭美 郭丽芳 周大连 /
廖梓

婷

廖梓婷（临床医学 22④（3加

证书）班）,王楠璞（临床医学

22②（卫生专项）班）,黄靖霖

（中医学22②（卫生专项）班）,

吴梓鹏（中药学 22③班）,黄

杰强（医学影像技术 22③班（3

加证书）班）

/ 铜奖
2023 年

12 月

16

第十七届

“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绿美广

东”专项赛

省

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

农文旅产

业融合发

展打造美

丽乡村—

—以恩平

簕菜产业

为例

周大连 彭秀丽 汪群英 /
罗溦

钘

罗溦钘（眼视光技术 21 班）、

郑丹蘋（医学美容技术 21①

班）、李沃林（眼视光技术 21

班）

附

件：

第 27

页

三等

奖

2023 年

12 月

17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宏香

品”鹌鹑

——大自

然的营养

师

吴琼 李拥军 林忠泽 /
李宏

钟

李宏钟（中药学 205 班）、杨

海珍（中药学 224 班）、邱铭

佳（预防医学 222（3 加证书）

班）、丘婷婷（中药学 221 班）、

李思儒（中药学 214 班）、汤

国浩（中药学 225（3 加证书）

班）、许铭鸿(中药学 221 班)

/

最佳

风采

奖、优

胜奖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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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吴琼 / / / / / / /

伯乐

奖

2023 年

12 月

19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李拥军 / / / / / / /

伯乐

奖

2023 年

12 月

20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林忠泽 / / / / / / /

伯乐

奖

2023 年

12 月

21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绿囊新

微”养殖

微胶囊—

一种新型

促生长饲

料添加剂

洪跃辉 李菲 赖小东 /
张晓

莉

张晓莉（预防医学 22②（3加

证书）班）、黄粤艳（预防医

学 22②（3加证书）班）、杜

海宁（预防医学 22②（3加证

书）班）、梁建林（护理 21⑨

（3加证书）班）、张洪瑕（助

产 21④（3加证书）班）、唐

淑烨（医检 211 班）、汪雅芝

（临床医学 21 班）、劳力茗（护

理 21⑧（3加证书）

/
创新

奖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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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百里瑶康

——瑶族

医药技艺

传承与创

新

敬美莲 袁旭美 向菁 /
梁钧

玮

梁钧玮（医学检验技术 212

班）、袁嘉慧（中医学 221 班）、

徐正坤（针灸推拿 221 班）、

郑敏惠（中药学 221 班）、卓

慧淇（中药学 221 班）、张思

琳（临床医学 224 班）、吕诗

琪（药学 222 班）、黄静（麻

护 22 班）

/
创新

奖

2023 年

12 月

23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伏案抬

头，快乐

“颈”随

袁旭美 郭丽芳 赵媛媛 /
廖梓

婷

廖梓婷（临床医学 22④（3加

证书）班）、王楠璞（（临床

医学 22②（卫生专项））、莫

晓桐（老年保健与管理 22班）、

黄靖霖（中医学 22②（卫生专

项）班）

/
创新

奖

2023 年

12 月

24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酵时尚—

—新会柑

康普茶引

领者

廖雪义 李叶青 皮小弟 /
李静

怡

李静怡（食品检验检测技术221

班）、彭国瀛（食品检验检测

技术 221 班）、徐昇（中医学

222 班）、潘柳萍（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 221 班）、郭钜文（食

品检验检测技术 221 班）、陈

春娴（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221

班）、刘诗棋（食品检验检测

技术 221 班）、连泽燕（食品

检验检测技术 221 班）

/
创新

奖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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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十二届

“赢在广

州”创业大

赛

市

级

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广东江门

中医药职

业学院

/ / / / / / /

优秀

组织

奖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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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创业相关培训



100

2023 年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相关培训汇总表

序号 培训名称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1 SYB 学生培训 2023 年 6 月 69

2 GYB 培训 2023 年 10 月 63

3 第三期大学生双创训练营 2023 年 3 月 53

4 第三期双创师资训练营 2023 年 3 月 49

合计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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